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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將於明日（二月十一日）生效。條例賦權民政事務

局局長向遺產受益人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 

 

新支援服務的目的是保障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一日或之後去世人士的遺產受益人的權

益。這些服務包括： 

 

一． 發出支用款項證明書，以支付死者的殯殮開支及死者生前受養人士的生活費； 

 

    二． 就以死者名義在銀行開設的保管箱發出檢視證明書，派公職人員見證檢視保管箱的

過程，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協助檢視證明書持有人擬備物品清單； 

 

    三． 發出取去物品授權書，以便授權書持有人從以死者名義在銀行開設的保管箱取出指

定的文件或物品； 

 

    四． 就全屬金錢和不超過五萬元的小額遺產，發出確認通知書，給予處理有關遺產的人

士豁免，不受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規限。 

 

民政事務局發言人今日（二月十日）說：「稅務局遺產稅署將會為公眾提供新的支援服務。」 

 

民政事務局局長已把有關權力轉授給稅務局局長，為期至少一年。 

 

    公眾人士可向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５號稅務大樓五樓的稅務局遺產稅署申請新的支援

服務。如對申請程序和相關事宜有任何查詢，可致電（２５９４ ３２４０）或以電郵方式（ｔ

ａｘｅｄｏ＠ｉｒｄ．ｇｏｖ．ｈｋ）向遺產稅署提出。 

 

    條例就擅自處理遺產的行為訂明了罰則。 

 

    發言人說：「任何人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管有或管理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一日或之

後去世人士的任何財產，均屬刑事罪行。」 

 

    「任何人觸犯擅自處理遺產的罪行，一經定罪，可被處罰款一萬元及價值相等於被擅自處

理的遺產部分或被擅自處理的遺產收入部分的額外罰款。」 

 

    有關各項新的支援服務的申請程序以及新的禁止擅自處理遺產條文的資料冊子及單張現

正在民政事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稅務局遺產稅署、遺產承辦處、社會福利署各服務單位

及死亡登記處派發。公眾亦可瀏覽遺產受益人支援服務專題網站ｗｗｗ．ｈａｂ．ｇｏｖ．ｈ

ｋ／ｅｓｔａｔｅｓ，了解有關新服務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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